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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MOC Group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99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為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 www.sse.com.cn )所發佈《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八次
會議決議公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
度》《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聘任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洛陽欒川
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對會計師事務所履職情況評估報告》《洛陽欒川鉬
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審計及風險委員會對會計師事務所2025年度履職情況
評估及履行監督職責情況的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報
告摘要》《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獨立董事獨立性情況的專項
意見》《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利潤分配方案公告》《德勤華永會計
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關於洛陽鉬業2025年度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資金佔用
情況的專項說明》《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
報表及審計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王開國2025年度述職
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顧紅雨2025年度述職報告》《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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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程鈺2025年度述職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
合夥）關於洛陽鉬業2025年度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屆董事會審計及風險委員會2025年度履職情況報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2026年度擔保計劃的公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非經營性資金佔用及其他關聯資金往來情況》。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劉建鋒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建鋒先生、彭旭輝先生及闕朝陽先生（職工董事）；
非執行董事為林久新先生、蔣理先生及馬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開國先
生、顧紅雨女士及程鈺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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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6—014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6年3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

实际参加董事9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建

锋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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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两地上市规则发布：A股2025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2025年度报告及业绩公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企业管治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及管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暨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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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更新本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业务拓展、项目建设、

生产经营、并购重组等资金需求，置换存量到期融资，进一步提升决

策效率与整体运营效益，董事会同意将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更

新如下： 

1、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公司拟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

或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亿（或等值外币）担

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750亿，

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150亿。签署担保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

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

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

衍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

过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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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或以下的全资或控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

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 

2、向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为保证联/合营公司持续经营资金使用，公司拟向富川公司及PT 

HUAYUE NICKEL COBALT分别提供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以及2亿人民币

的融资担保（以实际在履行的担保金额为准），额度有效期至2026年

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3、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IXM向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的额度

预计 

公司全资子公司 IXM  Holding  S.A.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成员单位(以下简称“IXM”)系全球行业内知名的有色金属贸易公司，

其主要交易对象包括铜、铅、锌精矿和铜、锌等精炼金属以及少量贵

金属精矿和钴等副产品，尤其是深度参与精矿和精炼金属交易。在精

矿和精炼金属交易中，IXM 在履行必要的决策和评估程序后存在向其

精矿及精炼金属供应商（通常为矿业公司和冶炼厂）申请的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的情形，该情形属于行业内金属贸易中较为常见的商业安排。 

为便于IXM该等业务的持续、稳定开展，IXM拟于3亿美元（或等值外

币）余额额度内为其供应商提供该等担保。 

4、授权情况 

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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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转授权人士）于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上述担保的相关事宜，

包括确定具体担保金额、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决定担保的调剂使用等

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相关的其他一切事项，担保授权额度有效期自股东

会批准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给予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运营以及境内或境外项目基建和经营需要，补充

流动资金，降低资金成本，及时把握市场有利时机，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提请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一般

及无条件授予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

士）在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决定具体发行事宜： 

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主要条款 

1、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有关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短期

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

债券、公司债券、A股或 H 股可转换债券、境外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

券、永续债券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境内外人民币或外币债务融

资工具。 

2、发行规模：本次授权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为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或等值外币（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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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发行的，按照该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

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次发行。 

3、发行币种：根据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债务融

资工具的境内外市场情况，可选择人民币或外币形式的债务融资工具。 

4、期限与利率：最长不超过 30年，可以是单一期限品种，也可

以是多种期限品种的组合。具体期限构成、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及

利率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根

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5、发行主体：公司或公司的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

殊目的公司；以境内或境外全资子公司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主体的，公司可在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内为该等

子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提供担保（包括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主体自身提

供担保及/或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维好协议或采用第三方增信方式。 

6、募集资金用途：预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

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境内外项目基建，偿还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和

/或投资收购等用途。具体募集资金用途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根据公司不时的资金需求确定。 

7、发行方式：根据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债务融

资工具的境内外市场情况确定。 

8、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计划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交所或其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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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请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前提下，根据公司不时的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全权决定及办理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和实施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方案和条款，包括但

不限于成立及确定合适的发行主体、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种类、发行

方式、币种、债务融资工具面值、发行价格、发行额度、发行利率或

其确定方式、发行市场、发行时机、发行期限、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

（如适用）、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如适用）、评级安排、担保事

项（如适用）、还本付息期限、转股价格、募集资金用途、具体配售安

排、承销安排等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

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代表公司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程序，签署与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选定债券受托管理人，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按适用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处理与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以及办理债券发行、交易等有

关的其他事项。 

（3）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会表决的事项外，在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授权范围内，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因应市场条件变化适时对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方案和条款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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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市场情况，决定和办理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或其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相关

事宜。 

（5）董事会可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转授权人

士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事宜。 

三、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有效期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事项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如董事会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

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董事

会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成相关发行工作。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A 股及/或 H 股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

下，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 A 股股份

或 H 股股份各自数量的 20%的 A 股或 H 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

券、购股权、认股权证、全球存托凭证或可认购公司 A股或 H 股的类

似权利（以下简称“一般性授权”）。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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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获得一般性授权，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发行证券仍需获得股东会

批准的，则需另行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前述具体授权如下： 

（一）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

的转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 A 股及/或 H 股或

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全球存托凭证或可认

购公司 A 股或 H 股的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及决定配

发、发行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

款： 

1、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2、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

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二）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根

据前述第一段所述一般性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

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 A 股股份或 H股股份的数量

（不包括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公司于

本议案获 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通过时该类已发行的 A 股股份或 H 股股

份数量的 20%。 

（三）如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

已于本议案第五条所述授权有效期内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 A 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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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H 股或类似权利，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相关批

准、许可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

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之有效期内完

成相关配发、发行及处理等工作。 

（四）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

根据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公司法、香港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取得所有相关政府部门

及/或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适用）。 

（五）一般性授权的有效期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

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止： 

1、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后 12个月届满之日； 

2、公司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或 

3、公司股东于股东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本议案所授

予董事会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六）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

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其认为与根据上文所述行使一般

性授权而配发、发行及处理任何新股股份有关的所有文件、契约及事

宜、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七）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

在新股配发时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

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做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11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 A 股及/或 H 股股份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可在有关期间内回购本公司 A 股及

/或 H 股，回购股票总数不得超过本议案获本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当

日已发行 A 股股份数目（不包括库存股份）的 10%及已发行 H 股股份

数（不包括库存股份）的 10%。“有关期间”指公司股东会通过本议

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1、本公司 2026年年度股东会结束时； 

2、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会上通过普通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有关

回购 A 股及/或 H 股授权之日。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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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关于本公司评估独立董事2025年度独立性情况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三项

议案审议通过，各关联人员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及未来发展，统筹推进KFM二期等产能扩建

项目、电力项目及奥丁金矿（规划中）建设项目，公司2025年度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6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21,394,310,176股，2025年度拟派发股息总额为人民币

6,118,772,710.34（含税），现金分红比例约为30.08%。 

董事会决议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具体的分红金额和派发时间由董事会在股东会授权范

围内另行审议确定。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

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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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四、关于更新派发2026年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权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效率，现拟提请公司股东会给予董事

会派发2026年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权，董事会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

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应不少于0.95元（含税）。在满足公司现行的

分红政策条件下，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一切有关本公司派发2026年

中期及季度股息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派发金额、派发时间等）。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

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对外捐赠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分四项子议案审议表决： 

子议案（一）为审议刘建锋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已经薪酬委

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建锋先生回避；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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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议案（二）为审议彭旭辉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已经薪酬委

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彭旭辉先生回避；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子议案（三）为审议阙朝阳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已经薪酬委

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阙朝阳先生回避；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子议案（四）为审议陈兴垚先生、Branko Buhavac先生、张立群

先生、梁玮女士、谭啸先生和徐辉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聘任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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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及类别股东

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决

定本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召开及暂停办理 H 股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期间等事项。 

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拟审议如下事项： 

1、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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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聘任本公司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4、 关于本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计划的议案；  

5、 关于本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或委托理财产品的议

案；  

6、关于本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 关于给予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8、 关于没收H股股东未领取的2018年股息的议案；  

9、 关于给予董事会派发2026年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权的议案；  

10、 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1、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 关于本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 关于本公司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14、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拟审议如下事项：  

1、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拟审议如下事项：  

1、 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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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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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机制，保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提高

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更好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对象为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参

照公司章程含义。 

第三条 公司薪酬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薪酬与公司长远发展和利益相结合原则； 

（二）坚持按劳分配与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薪酬水平与市场发展相适应、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结

合、年度绩效考核相匹配、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四）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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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薪酬管理机制 

第四条 董事薪酬方案由股东会决议，并予以披露；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由董事会批准，向股东会说明，并予以充分披露。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负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年度薪酬标准与方案的制订，并就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具体职责与权限由公司《薪酬委员

会工作细则》予以规定。 

董事会对薪酬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

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

并进行披露。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由薪酬委员会负

责组织，公司可以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 

第六条 在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讨

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第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实施内部控制审计时应当重点关注绩

效考评控制的有效性以及薪酬发放是否符合内部控制要求。 

 

第三章 薪酬标准及构成 

第八条 公司视情况给予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与其承担的

职责相适应的津贴；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因出席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会的差旅费以及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其他费

用由公司承担。 

第九条 公司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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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薪酬组成。 

（一）基本薪酬：根据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任职位的价

值、责任、能力、市场薪资行情等因素确定。 

（二）绩效薪酬：是在考核期内为公司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激励

性薪酬，根据考核期内实现的效益情况以及个人工作业绩完成情况

综合核定。 

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 5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支付应

当以绩效评价为重要依据。 

第十条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激励需要，可以通过限制性

股票、期权、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对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内的核心员工实施中长期激励。 

 

第四章 薪酬的支付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绩效薪酬

根据公司的规定发放。 

第十二条 公司发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津贴或薪酬均为

税前金额，公司将按照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如涉及）、社保费用等事项后（如涉及），剩余部分发放

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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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年度

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支付，绩效评价依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开展。 

 

第五章 薪酬的止付追索 

第十四条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

述时，应当及时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

入予以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部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过错的，公司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减

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并对相关行

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

部分追回。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不一致时，

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

规则和《公司章程》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后生效，修改时亦

同。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1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6-01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钼业”或“公

司”)拟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

勤华永”）为公司 2026 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 1993 年 2 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年 9 月经财

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

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

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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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

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唐恋炯先生，2025 年末合伙人人数为 214

人，从业人员共 6,133 人，注册会计师共 1,16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270 人。 

德勤华永 2024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38.93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3.52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60

亿元。德勤华永为 61 家上市公司提供 2024 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

费总额为人民币 1.97 亿元。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

行业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

与洛阳钼业同行业客户共 2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 2亿元，符合

相关规定。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

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

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德勤华永曾受到行

政处罚一次，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一次，受到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

两次；十七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两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

监管措施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各一次。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

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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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赵海舟先生自 2001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7 年注册为注册会

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赵海舟先生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多份。赵海舟先生自 2026 年开始为洛阳钼业提

供审计专业服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陈颂先生自 1998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0 年注册为

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

深会员、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陈颂先生近三年签署或复核的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多份。陈颂先生自 2024 年开始为洛阳钼业提供审计

专业服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谢巍先生自 2011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13 年年注册为

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谢巍先生近三年签署或

复核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多份。谢巍先生自 2025 年开始为洛阳钼业

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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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

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洛阳钼业 2025 年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948 万元，内控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 214 万元。本期审计费用是以德勤华永合伙人及其他

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

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 

二、拟聘任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聘任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独

立董事认为德勤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资格与专业能力，能够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在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过

程中尽职尽责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较好地完成了相关审计工作，聘任有利于保证公司审计

业务的连续性。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聘任 202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审计及风险委员会认为德勤华永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

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状况，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聘

任德勤为公司 2026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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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 3 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本公司聘任 202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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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德勤

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作为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根据财政部、国资委

及证监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财会〔2023〕4 号），公司对德勤华永在 2025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

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公司认为，德勤华永在资质等方

面合规有效，其内部质量管理体系能够确保其在履职过程中保持独

立性，勤勉尽责，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公允表达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质条件 

德勤华永的前身是 1993 年 2 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德勤华永持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德勤华永已根

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

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德勤华永

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

服务业务经验。2025 年末合伙人人数为 214 人，从业人员共 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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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册会计师共 1,161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超过 270 人。 

德勤华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38.93 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3.52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60 亿元。德勤华永为 61 家上市公司提供 2024 年年报审计服务，

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 1.97 亿元。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

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

上市公司中与公司同行业客户共 1家。 

二、执业记录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赵斌先生，自 2006 年加

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

工作，2009 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赵斌先生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共 4 份。赵斌先生于 2014 年至 2018 年和 2021 年至今为公

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德勤华永签字注册会计师谢巍先生，自 2011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13 年

注册为注册会计师。谢巍先生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共 2

份。谢巍先生自 2025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质量复核人陈颂先生，自 1998 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0 年注册为注册会

计师。陈颂先生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共 4 份。陈颂先生

自 2024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2、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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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

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

人以及审计项目组成员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

第 1 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和《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德勤华永及其网络事务所的实体在 2025 年度为本公司提供了税

务咨询等非鉴证服务，上述服务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质量管理水平 

德勤华永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

量管理》的要求，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

或相关服务业务设计、实施及运行了质量管理体系，为其在（一）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规定履行职责，

并根据这些规定执行业务；以及（二）会计师事务所和项目合伙人

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等方面提供合理保证。 

德勤华永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政策和

程序，识别了相应的质量目标、质量风险，并设计和执行了应对程

序，这些政策和程序构成了德勤华永完整、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1、业务执行 

德勤华永制定了业务执行层面具体的政策和程序，以促进审计

质量为导向的事务所文化，并保证项目组成员理解并履行实现项目

质量方面的总体责任。德勤华永实施有效的一体化管理，在业务风



- 4 - 
 

险评估及分类、业务承接与保持、审计项目的监督、审计方法及质

量管理标准等业务执行方面实施统一的制度和控制。德勤华永推行

以合伙人主导的审计交付模式，充分发挥合伙人的核心和主导作用，

引领专业人员高质量交付。 

2、项目咨询 

德勤华永制定了相关政策和程序以支持合伙人和专业人员就审

计过程中的重要专业、审计和财务报告问题向事务所质控部门负责

人或其指定人员进行咨询，对于与风险相关的事项，还需向审计风

险管理领导人咨询，以及时处理审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有争议的

事项。 

3、意见分歧解决 

德勤华永制定并实施了明确的分歧解决机制以解决合伙人和专

业人员（以下统称为“相关各方”）中涉及的意见分歧。即当相关

各方无法就与会计、审计或其他项目相关事项的意见和决定达成一

致意见时，应召开审计复核小组会议讨论，审计复核小组的决策是

最终决策并代表事务所的立场，在审计复核小组批准报告的格式和

内容之前，不得签署任何审计报告或其他报告。 

4、项目质量复核 

德勤华永制定并实施了完善的与内部复核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主要包括项目组内部复核、项目质量复核以及专业技术复核。 

项目合伙人负责对项目组成员实施指导和监督并对其工作执行

复核，项目组内部复核主要包括对所有工作底稿执行详细复核和二

次复核。详细复核由比编制人更有经验的项目组成员执行，二次复

核由审计经理、审计项目合伙人、或其他具备适当资格的人员执行。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由质控部门负责人指导统一委派，以确保委派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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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审计项目组、具备适当经验、知识与胜任能力的约定项目质量

复核人。此外，针对特定类型的业务报告需要由专业技术部对于所

出具报告执行复核，以评价相关文件对于准则和规定的遵循情况。 

5、项目质量检查 

德勤华永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监控和整改政策和程序，包括针

对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测试与评价，以及针对具体业务的执行情

况的检查和评价。针对具体业务的监控包括业务进行中的“过程中

检查”和针对已完成项目的周期性检查。对于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开

展评估和分析，调查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评估其影响程度，制定

风险缓释和整改措施，以持续监控整改进程和效果。 

6、职业道德和独立性 

德勤华永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独立性政策，在事务所和个人与

受限实体的财务关系、雇佣关系、顾问和业务关系、向受限实体提

供审计服务和非鉴证服务、以及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和其他关键合伙人轮换和冷却期等方面制定并实施了详细的措施和

追责机制。 

7、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德勤华永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监控和整改政策和程序，以对事

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以及具体审计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和评价。针对监督活动中的发现，德勤华永执行根源分析、评估

发现的严重程度、制定整改计划、并评估整改完成情况。 

综上，德勤华永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

相关要求建立，相应制定和实施的内部管理政策和程序，能够为事

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以及审计项目的高质量交付提供支持。 

四、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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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审计过程中，德勤华永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被审计单位

的实际情况，根据审计准则及其他法规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全面、合

理、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工作围绕公司的重点领域展开，

其中包括收入确认、IXM Holding S.A 及其子公司之金属贸易相关

的金融工具及贸易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等。 

本年度审计过程中，德勤华永全面配合公司的年报工作，充分

满足了上市公司报告披露时间要求。德勤华永就预审、终审等阶段

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与时间安排，就审计计划和审计完成情况与

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有效沟通，充分听取并考虑了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按时完成各项工作。另外，德勤华永制定了详细的与组成部分审计

师的指导、监督和复核计划以及沟通合作方案，并能够有效执行。

德勤华永在本年度的审计过程中遇到重要会计、审计或其他事项时，

及时向事务所相关负责人进行咨询，妥善处理并解决公司重点难点

问题，就公司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无不能解决

的意见分歧。 

五、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德勤华永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队成员均具备多年

上市公司、相关行业审计经验，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资质。 

德勤华永在本年审计中利用了事务所内部专家团队的工作，包

括税务、信息系统审计、估值评估等多领域专家，且事务所会计、

审计方面的专家全程参与对审计业务的支持。 

六、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选（续）聘合同中设置了单独条款明确约定了德勤华永

的信息安全保护责任和要求，并在向德勤华永提供文件资料时加强

对涉密敏感信息的管控。德勤华永依法依规依合同履行信息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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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义务，规范信息数据处理活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法

律法规并认真落实监管部门对信息安全的监管要求。德勤华永制定

了信息安全、隐私及保密性制度及事件响应指南，并已获得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 ISO27001 认证并且每年由第三方审核。同时，德勤华永

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工作底稿管理制度确保中国大陆境内形成的审计

底稿均按规定保存在境内，未经中国政府有关主管机关许可，不向

任何境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审计数据。 

七、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德勤华永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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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等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尽

职守，认真履职。现将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

监督职责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5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该所”） 

的前身是 1993 年 2 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年 9 月经财

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该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

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该所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 H股企业审计业务。该所已根据财政部和中

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该所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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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所首席合伙人为唐恋炯先生，2025年末合伙人人数为 214人，

从业人员共 6,133人，注册会计师共 1,16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

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270人。 

该所 2024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38.93 亿元，其

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3.52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60

亿元。本所为 61 家上市公司提供 2024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

额为人民币 1.97 亿元。本所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

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本所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与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钼业”或“公司”）同行业客户共

2 家。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本公司 202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德勤华永为公司 2025 年外部审

计机构。 

二、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情况 

根据公司《洛阳钼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

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如下： 

（一）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德勤华永的专业资质、业务能力、诚

信状况、独立性、过往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等进行了严格核查

和评价，认为其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工作的资质和专业能力，能够满

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2026年 3 月 26 日，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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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 2026 年年度外部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5 年 11 月 28 日，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负责公司审计

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经理进行审前沟通，对 2025 年度审计工作

的审计范围、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重要时间

节点、年报审计要点、人员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 

（三）2026年 3 月 26 日，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听取了负责公司审

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经理对 2025 年度审计基本情况、审定后

基本数据、关键审计事项、总体审计结论等相关事项的汇报。 

（四）2026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年度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总体评价 

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工作

规则》等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相

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了审查，在年报审计期间与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准确、客观、公正

地出具审计报告，切实履行了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

督职责。 

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认为德勤华永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以

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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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年报审计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

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2026年，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将继续遵循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继续审慎履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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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 www.hkex.com.hk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86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及转增。

为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董事会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应不

少于0.95元（含税）。利润分配预案详见报告第六节“公司治理”中“利润分配或

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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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信函 

开创洛钼新纪元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各位关心洛阳钼业的朋友们： 

时序更替，步履不停。值此2025年度报告正式发布之际，我们谨向长期信赖并

支持公司发展的全体股东、合作伙伴与各界友人，向在全球各岗位上恪尽职守、辛

勤付出的全体员工及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 

回首过去的20年，我们抓住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全球化共振的商品超级周

期，将一个山沟企业锻造为年利润超二百亿、市值数千亿的国际矿业巨头。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洛阳钼业的愿景是成为全球领先、独树一帜的世界级矿

业公司。使命决定组织的价值观，我们的使命是：为我们的员工、为我们资源所在

的国家和社区、为我们的股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最大价值。 

矿业经营天生具有全球化属性，在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亦需直面各类风险

挑战。我们前进的道路注定充满艰难险阻，但洛阳钼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挑战

不可能”的奋斗史。“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这既是我们过往奋斗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未来前行的信念指引。 

所有的信心与底气，皆源于我们战略的定力，源于对矿业本质的深刻洞察。矿

业终端产品没有品牌价值，竞争就在价格，价格就在成本，而成本来自于三个方面

： 

第一项：资源的天然禀赋及工业开采条件。可以叫它“基因”，也可以指“所

收购的资产在什么样的格度上”。这是底层的、先天的、无法更改的先决条件。 

第二项：如何打造一个高效低成本的管理团队。既然是价格的竞争，成本是决

胜的关键。 

第三项：通过科技的手段降本增效。从全球来看，矿业是一门比较封闭的行业

，用科技手段降本增效的可能性在矿业行业中比比皆是。 

因此，矿业竞争的本质是成本的竞争，是基于资源禀赋之上的系统能力较量。

这一逻辑可概括为“622模型”：成本优势60%由资源禀赋决定，战略并购决定公司

的生命线与基因；20%取决于项目规划建设水平，以实现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优；20%

则由日常运营管理能力决定—就是要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以精益管理实现“

中国效率”的全球赋能。 

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源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与集体主义精神红利。中国人的

聪明才智与勤奋务实，是我们的核心底气；中国企业管理的本质，就是将集体主义

精神通过组织化、工程化的方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这是我们身处当前时

代阶段，每一家中国企业的天然使命。如果我们能率先迈出这一步，持续强化能力

建设、优化组织体系，就完全有底气、有理由成长为世界级矿业公司，走出一条“

独树一帜”的发展之路。 

战略事关公司的生死。一个公司长成什么样子，和其所处的各个阶段的战略以

及长期的战略息息相关。好的战略一定是在战壕里且有格局的人制定的。战略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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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人的游戏，一定要在战壕里且有格局。矛盾点就在于：在战壕的那个人往往

没有格局，有格局的人往往不在战壕。所以战略上的差异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特质。

过去，我们在行业周期底部果断出手，精准捕获多个世界级资产，成功筑牢60%的资

源护城河。如今，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AI算力革命与电气化浪潮深度共振，重

塑铜的工业价值与市场格局；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经济承压运行，黄金的金融

属性与避险属性愈发凸显，“铜金共舞”的核心资产时代已然来临。我们将坚定践

行“铜金双极”战略，充分发挥精准并购的“猎手”本能，迭代升级“多品种、多

国家、多阶段”的并购策略，深耕非洲、拓局南美、经略亚洲，精准锁定新的增长

极，为公司长远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综合竞争优势”的跨越，必须在“规划建设”和“日

常运营”这两个20%上锻造能力。规划建设要着眼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优，算总账、算

大账，在遵循普遍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发挥人的创造力、主动性，将工艺、施工、基

础设施、社区关系等全要素纳入顶层设计。要主动引入先进制造业基因，以精益生

产理念重塑矿业生产全流程，将标准化、流程化、智能化的管理思维，贯穿于项目

规划、建设及运营的各环节，贯穿于勘、采、选、冶、环、贸的全链条，开启洛钼

精益生产的2.0时代。 

平台化建设，是实现从“单兵作战”向“体系制胜”跨越的关键一跃。要建立

更高效、更系统的管理架构，将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被验证过的专业能力沉淀下

来并形成平台化能力，以集团全球统一的力量赋能各矿区；要从安全保障、社区治

理、公共关系、电力供应、供应链、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财务、人力

等九大方面，形成完整的平台化能力。平台化建设中，数字化是底座，AI是引擎。

要统筹全球数字化资源，推动各矿区自动化系统升级，打造真正的选矿专家系统。

AI不是传统矿业的“附加题”，而是关乎企业未来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坚定的决心拥抱 AI 浪潮，让科技为古老的矿业注入生机。 

全球化的本质是价值共生。“走得快”更要“扎得深”。唯有将商业目标与当

地长远发展高度统一，企业这棵大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要继续坚守全球一流、国

内领先的 ESG 发展水准，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实实在在的社区投入、严苛

的环保标准，去回应利益相关方的期许。我们将继续坚持长期主义、不断夯实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将以更加稳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推进全球业务，努力实现

企业价值创造与员工成长、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要植根实控人鸿商集团“正直、纯粹、务实

、好奇、开放、包容、内省、卓越”的价值主张，培育“开放包容、坦诚透明”的

文化内核，打造体现矿业特点、彰显洛钼特色、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企业文化，让全

球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奋斗者，在同一个愿景下集结，成为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2026年，是洛阳钼业开启新纪元之年。我们所要开启的，不是简单的线性扩张

，而是彻底的自我革新、全面的能力升级，我们所要打造的，是全球领先、独树一

帜的世界级矿业公司，我们要为世界贡献的，是行之有效的“矿业全球化方法论”

，我们要展开的，是以一个由绿色金属驱动、由AI赋能、由卓越运营支撑的未来矿

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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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让我们步履铿锵、

并肩前行，一起跨过山海，去推开新世界的大门！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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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洛阳钼业 603993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洛阳钼业 0399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辉 卢烨 王春雨 

联系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新区画眉山

路伊河以北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新区

画眉山路伊河以北 

电话 021-80330506 021-80330506 

电子信箱 603993@cmoc.com 603993@cmo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回顾 

公司相关产品市场价格 

产品 2025 年 2024 年 同比（%） 

铜 铜（美元/吨） 9,944.94 9,146.79 8.73 

钴 
钴（美元/磅） 16.08 11.26 42.81 

氢氧化钴折价系数(%) 80.16 57.45 39.53 

钼 钼铁（人民币万元/吨） 24.38 23.08 5.63 

金 金（美元/盎司） 3,431.54 2,386.20 43.81 

钨 仲钨酸铵（人民币万元/吨） 31.75 20.17 57.41 

铌 铌铁（美元/公斤铌） 48.68 46.46 4.78 

磷 磷酸一铵（美元/吨） 690.30 602.74 14.53 

备注：铜价格信息为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现货平均价格；钴价格为金属导报（Fastmarkets MB）

标准级钴低幅平均价格；金价格信息数据来自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钼铁和仲钨酸铵数据来

自亿览网平均价格（产品标准：钼铁 60%，仲钨酸铵 GB-0）；铌铁和磷肥价格来自阿格斯（Argus 

Media）。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1、铜行业 

2025年，LME现货铜均价为9,944.94美元/吨，同比上涨8.73%。9月下旬起，受

全球主要铜矿山生产中断、区域性供应错配及资金流入工业金属板块等因素共同驱

动，铜价强势上扬，于12月下旬突破12,500美元/吨的关口。 

CRU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精炼铜产量同比增长3.4%，主要得益于中国新增电解

产能以及刚果（金）湿法冶炼产能的逐步释放。同期全球精炼铜需求增长3.3%，增

长主力同样来自中国。从消费结构分析，传统领域受建筑行业拖累增速放缓，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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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含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电网升级）成为拉动铜需求增长的核心

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全球铜市场供应情况呈现显著地域分化。美国拟对精炼

铜进口加征关税的预期扩大了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和LME的铜价价差，刺激美

国精炼铜进口量同比翻倍，最终导致美国市场供应过剩，全球其他区域供应短缺的

格局，这一分化在全球各地区铜价格走势中得到印证。 

2、钴行业 

2025年，MB金属钴均价为16.08美元/磅，同比上涨42.81%。受刚果（金）出口

政策影响，全球钴市场由供应过剩转为结构性供需失衡，刚果（金）以外地区面临

库存下降态势，年内钴价大幅上涨。 

CRU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钴原料产量约为27万吨，同比减少3.4%，其中刚果（

金）产量约18.9万吨，同比下滑10.2%；印尼产量约4.6万吨，同比增长37.7%。自

2025年2月刚果（金）颁布出口禁令以来，钴中间品出口持续受限，全球冶炼厂主要

依赖消化在途库存及历史库存维持生产，全球钴精炼产量仅为22.3万吨，同比下滑

6.2%。 

需求方面，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及消费电子行业AI功能升级，

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CRU推算2025年全球钴需求量约23.5万吨，同比增加9.1%。 

3、金行业 

2025年，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现货黄金均价约3,431.50美元/盎司，同比

上涨43.81%。3月下旬起，受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美联储降息预期强化及全球央行持

续购金等因素共振驱动，金价加速上扬，于10月下旬突破4,000美元/盎司关口后持

续攀升，屡创历史新高。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总供应量同比增长约1%至5,000余吨，

其中矿产金产量小幅增长至3,672吨，金价高企刺激回收金供应同比增加约3%至

1,400余吨，回收金成为供应端主要增量。同期全球黄金总需求突破5,000吨，同比

增长约1%。结构上看，全球黄金市场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分化：各国央行连续净购入

黄金，主权财富基金及新兴市场央行加速去美元化配置，推动伦敦金溢价持续走高

。同时，金价上行驱动投资情绪改善，金条金币需求及黄金ETF持仓录得强劲流入，

科技用金同比持平。未来，受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推动，避险情绪有望进一步支撑黄

金需求。 

4、钼行业 

2025年，国内钼铁均价约24.38万元/吨，同比上涨5.63%，仍处历史高位区间。 

据安泰科数据，2025年全球钼市场呈现小幅过剩格局，全球钼产量约30.7万吨

钼，同比增加3.2%；全球钼消费量约30.3万吨，同比增加4.5%。其中，国内钼产量

约13.3万吨，同比微增0.8%，年内无新增产能释放，国内矿山扩产项目多集中于年

末投产，叠加突发安全事故导致部分矿山阶段性停产，共同抑制供应增长。下半年

，受欧美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消费疲软拖累，大量国际钼原料涌入国内市场，四季

度市场供应格局由紧转松，一定程度上压制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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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2025年中国钼消费量约15.2万吨，同比增加9.3%，传统不锈钢领域需

求稳健，风电等领域的含钼特钢订单激增，贡献了国内绝大部分消费增量。 

5、钨行业 

2025年，国内仲钨酸铵（APT）均价31.75万元/吨，同比上涨57.41%。价格自年

初20.5万元/吨一路上行至年末69万元/吨。 

安泰科数据显示，受国家钨矿开采配额约束，2025年全国钨精矿产量折合金属

量约6.5万吨，同比下降0.9%。同期国内钨消费量约7.6万吨，扣除废钨1.2万吨，原

生钨需求量约6.4万吨，同比增长4.3%，供需增速明显背离。 

自2025年钨相关产品出口管制实施以来，内外价差持续走扩，叠加光伏钨丝、

硬质合金等下游领域需求向好，国内钨价先跟涨、补涨，四季度起领涨全球市场。

鉴于国内钨矿增量极为有限，市场仅能通过扩大钨原料进口及废旧钨料回收填补供

应缺口。该结构性失衡短期难以缓解，直接推动钨价创历史新高。 

6、铌行业 

2025年，铌铁均价为48.68美元/公斤铌，同比上涨4.78%。铌长期供应虽总体保

持稳定，但年内多个时段出现供应阶段性缩量，导致现货流动性受限。下半年，某

矿山受到罢工影响，市场环境较上半年明显收紧，尽管基本面未发生根本变化，仍

推动铌铁现货价格走强。钢铁行业对铌铁的需求保持稳定，为长期协议下的稳定出

货提供了有效支撑。 

7、磷行业 

2025年，磷酸一铵（MAP）均价约690.30美元/吨，同比上涨14.53%。核心驱动

因素包括三方面：一是中国化肥出口限制政策持续，影响全球化肥供应；二是原材

料成本（尤其是硫磺）抬升，推高生产端成本；三是生产商基于市场价差调整产能

分配，将部分产能转产磷酸二铵，并销往印度市场以实现套利。 

随着巴西当地大豆、玉米和甘蔗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张，农民为追求更高单产而

增加化肥投入强度，2025年巴西化肥需求超过4,900万吨，同比增长7.7%。2025年巴

西总化肥进口量约4500万吨，创历史新高。 

（二）公司区域性主要行业政策变化情况： 

1、中国境内政策 

2025年2月4日，商务部发布《对钨、碲、铋、钼、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

决定》（2025年第10号公告）。有利于明确钼相关物项（如特定成分的钼粉、钼合

金等）进出口的管制要求，实现业务规范性交易，提升战略资源保障能力。 

2025年3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修订了河南省《钼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有利于解决区域性特色行业污染问题。 

2025年7月1日，新《矿产资源法》实施，保护了矿业权人权益，有利于优化矿

业营商环境，推动矿山行业向高质量、绿色化、法治化转型。 

2025年11月3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关于印发严守土石料利用政策底线

进一步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激励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有利于明确区域性矿山生态

修复的具体要求，实现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科学修复。 

2、中国境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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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1日，刚果（金）政府颁布了暂停钴出口4个月的临时性政策，并于6

月21日，将该禁令继续延长3个月。刚果（金）政府于10月16日解除钴出口禁令并实

行钴配额出口政策，规定2025年剩余时间允许钴出口18,125吨，2026年、2027年每

年配额为96,600吨。 

（一）主要业务 

本公司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等矿山采掘及

加工业务和金属贸易业务。公司主要业务分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和欧洲，是全

球领先的铜、钴、钼、钨、铌生产商，巴西领先的磷肥生产商，同时金属贸易业务

位居全球前列。2025 年，公司积极布局黄金资源，先后完成对厄瓜多尔奥丁矿业及

巴西 4座金矿的收购，完善多元化产品矩阵。公司位居 2025《财富》中国 500强第

138位，《福布斯》2025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第 630位。 

1、矿山采掘及加工业务 

（1）中国境内 

报告期内，公司于中国境内主要运营三道庄钼钨矿区和上房沟钼矿区，主要从

事钼、钨金属的采、选、冶、深加工、科研等，拥有采矿、选矿、冶炼、化工等上

下游一体化业务，主要产品包括钼铁、仲钨酸铵、钨精矿及其他钼钨相关产品，同

时回收副产铁、铜、萤石、铼等矿物。 

（2）中国境外 

①于刚果（金）境内运营的 TFM铜钴矿和 KFM铜钴矿 

公司间接持有 TFM铜钴矿 80%权益。该矿矿区面积超过 1,500 平方公里，业务范

围覆盖铜、钴矿石的勘探、开采、提炼、加工和销售，拥有从开采到加工的全套工

艺和流程，主要产品为阴极铜和氢氧化钴。 

公司间接持有 KFM铜钴矿 71.25%权益。KFM一期项目于 2023 年第二季度达产，

主要产品为阴极铜和氢氧化钴。目前 KFM 二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于 2027年建成投

产。 

②于巴西境内运营 CIL磷矿和 NML铌矿 

公司间接持有巴西 CIL磷矿业务 100%权益。该矿业务范围覆盖磷全产业链，主

要产品包括：高浓度磷肥（MAP、NPS）、低浓度磷肥（SSG、SSP 粉末等）、动物饲

料补充剂（DCP）、中间产品磷酸和硫酸（硫酸主要自用）以及相关副产品（石膏、

铌、氟硅酸）等。 

公司间接持有巴西 NML铌矿 100%权益。该矿业务范围覆盖铌矿石的勘探、开

采、提炼、加工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铌铁。 

③于厄瓜多尔和巴西完成金矿资产收购 

2025年 6月，公司宣布完成对 Lumina Gold Corp.的收购交易，获得厄瓜多尔

奥丁矿业 100％的股权。目前该项目正处于筹建阶段，计划于 2029 年建成投产。 

2025年 12月,公司宣布将通过控股子公司收购加拿大上市公司 Equinox Gold 

Corp.旗下四个在产金矿 100%权益。该交易已于 2026年 1月完成交割。黄金板块将

逐步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2、矿产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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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M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是排名全球前列的基本金属贸易商，IXM及其成员单

位构成全球金属贸易网络，业务覆盖全球 80多个国家，主要业务地区包括中国、拉

美、北美和欧洲，同时构建了全球化的物流和仓储体系，产品主要销往亚洲和欧

洲。多年来 IXM深耕矿产贸易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较好的声誉，构建

了一定的行业壁垒。 

（二）经营模式 

1、矿山采掘及加工业务 

公司矿山业务采取集中经营、分级管理的经营模式。同时，公司一直致力于在

全球范围内寻求优质资源类项目投资、并购的机会。 

（1）采购模式 

集团全球供应链中心统一管理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所需物资需求。实行垂直管

理，加强对物资的需求计划、采购供应、合同执行、物流运输、仓储库存及供应商

管理的全流程管控。主要采取邀请招标、竞价、谈判、直采等模式确定潜在供应

商。 

（2）生产模式 

采用地、采、选、冶联合加工为主的生产模式。根据矿山储量及服务年限，在

充分市场调研基础上制订生产计划，决定最优的产量水平。 

（3）销售模式 

主要产品有铜、钴、钼、钨、铌及磷等相关产品。其中： 

①铜、钴主要产品为阴极铜和氢氧化钴。阴极铜业务建立起了矿山-IXM-终端加

工厂的业务模式；氢氧化钴主要通过 IXM 的贸易网络销售给下游钴冶炼厂商和新能

源供应链下游生产商； 

②钼、钨相关产品采用“生产厂-销售公司-客户”的直销模式，辅以“生产厂-

第三方贸易商-客户”的经销模式； 

③铌产品同样建立了“生产厂-IXM-客户”的经销模式，整合 IXM全球销售网络

和中国国内销售团队的铌铁客户销售网络，不断增厚铌铁销售利润。 

④磷产品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化肥混合商按不同的配方将公司的磷肥和其他

辅料混合调制生产出混合化肥，并销售给巴西境内客户。 

2、矿产贸易业务 

IXM现货贸易主要通过寻找价值链上的低风险套利机会，通过期货合约等衍生金

融工具对冲现货持仓的价格变动风险，以减低潜在的价格风险从而获取回报。IXM通

过判断市场供需关系，监控不同等级商品的相对价格（质量差价）、不同交付地点

商品的相对价格（地理差价），以及不同交付日期商品的相对价格（远期差价）从

而捕捉价格错配机会。发现上述错配机会后，IXM通过买卖价差来锁定利润。 

（1）矿物金属贸易 

该业务毛利主要来自于加工费/精炼费（TC/RC，即 Treatment charge/Refining 

charge）的差价，IXM通过自身对市场供需的深刻理解和预判，以及与矿物生产商和

冶炼厂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从矿山与冶炼厂之间商定的加工费/精炼费之差获取利

润，该部分业务毛利占 IXM精矿业务毛利的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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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炼金属贸易 

该业务的毛利主要来自于升贴水变化以及期现套利。凭借 IXM 在整个价值链环

节中的布局，其持仓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当通过期现基差（即现货价格与期货价

格之差或近期与远期期货合约之差）获取的利润能够完全覆盖对应的持仓成本时

（包括储存、保险和融资成本等），IXM 就能以较低的风险锁定利润。 

（3）采购、销售和风控 

IXM基于在重点地区的商务和物流网络、综合供应链、以及长短期战略矿业承购

投资和下游投资，保证其采购和销售的策略得以有效实施，确保了专属资金流的通

畅。IXM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通过其市场研究团队与行业内研究机构的定期联

系，分析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寻找可靠的交易机会。 

基于全球供应链和销售链上的大型联系人网络，IXM建立了多元化的供货商和客

户组合，包括矿山、综合矿业公司、冶炼厂和精炼金属零售商等，主要倾向于同获

得认证且表现良好的交易对手合作。 

IXM在进行有色金属现货贸易的同时，也持有可净额结算的同样金属品种的期货

合同。利用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较强的关联性，通过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在现货

市场上行的周期中，期现结合商业模式中的现货贸易端的盈利弥补期货业务端的亏

损；在现货市场下行的周期中，期现结合商业模式中的期货业务端的盈利弥补现货

贸易端的亏损。这种商业模式降低了行业周期性和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给企业创

造稳定持续的盈利。 

IXM拥有成熟的风险管控体系，风险防控策略（VaR值）由公司批准后，再由

IXM的风险管理和宏观策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具体执行。IXM 设置了专门的风险

管理部门，确保其风险控制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200,932,364,610.99 170,236,431,691.82 18.03 172,974,530,702.6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2,435,342,286.07 71,022,993,716.51 16.07 59,540,269,707.03 

营业收入 206,683,649,050.43 213,028,664,834.79 -2.98 186,268,971,920.54 

利润总额 35,161,390,554.31 25,124,037,230.75 39.95 13,207,963,293.2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338,750,797.53 13,532,035,002.94 50.30 8,249,711,872.5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407,254,770.72 13,118,825,942.69 55.56 6,232,811,3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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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43,060,708.78 32,386,655,541.72 -35.64 15,542,003,495.74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26.61 20.96 
增加5.65个

百分点 
15.0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95 0.63 50.79 0.38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95 0.63 50.79 0.3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6,005,929 48,766,575 50,712,708 61,198,43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46,025 4,725,235 5,608,397 6,059,09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927,894 4,795,970 5,813,075 5,870,31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13,845 10,694,824 3,855,492 4,978,900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万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2,6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10,81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33,322 24.93 0 质押 29,710.8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  532,978.04 24.91 0 无 0 境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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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国有法

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11.44 359,801.62 16.82 0 无 0 

境外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5,582.92 67,585.7 3.16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875.92 16,151.07 0.75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69.62 14,076.49 0.66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68.61 10,284.71 0.48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中证申

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457.3 8,407.16 0.39 0 无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

沪 

1,748.51 7,949.31 0.37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255.03 7,848.79 0.3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鸿商产业国际有限

公司和间接全资子公司鸿商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的 H 股股份 303,000,000 股登记在 HKSCCNOMINEES 

LIMITED 名下，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

份 5,333,220,000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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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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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50.34 49.52 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20,407,254.770.72 13,118,825.942.69 55.5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6 1.23 18.70 

利息保障倍数 14.37 7.07 103.2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根据重要性原则，对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说明详见本公司

《2025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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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独立性情况的 

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要求，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就公司在任独立董事王开国先生、顾红

雨女士、程钰先生 2025 年的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如下专项意

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自查及董事会核查独立董事在公司的履职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具备胜任独立董事岗位的资格。独立

董事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主要社会关系未在公司或公司附属企业

任职，未在公司主要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未与公司存在重大的持

股关系，与公司以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关系或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关系。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中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独立董事不存

在任何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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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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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6 元（含税）。 

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份数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份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

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公司2025年度实现的集团合并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为20,338,750,797.53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

润为6,124,086,956.03元。 

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及未来发展，统筹推进KFM二期等产能扩建项目、

电力项目及奥丁金矿（规划中）建设项目，公司2025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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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6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21,394,310,176股，2025年度拟派发股息总额为人民币6,118,772,710.34

（含税），现金分红比例约为30.08%。 

董事会决议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此外，为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及时分享经营成果，增强投资者获得

感，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一切相关

事宜，董事会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应不少于0.95

元（含税）。具体的分红金额和派发时间由董事会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另

行审议确定。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6,118,772,710.34 5,455,549,094.88 3,300,072,344.65 

回购注销总额（元） 1,184,052,224.95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38,750,797.53 13,532,035,002.95 8,249,711,872.51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元） 
6,124,086,956.0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

额（元） 
14,874,394,149.8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

额（元） 
1,184,052,224.9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D）

（元） 
14,040,165,891.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

回购注销总额（C）（元） 
16,058,446,374.8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

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C/D）（%） 114.38%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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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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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开国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坚持诚

信、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发

挥专业特长，对公司相关重大事项发表了客观、审慎、公正的事前认

可或独立意见，充分地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25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法律、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专业经验。

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任职情况如下： 

王开国：一九五八年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

中平国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大众交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副所长、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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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具有扎实的证券业务知识和企业管理经

验。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年度履职概况 

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本人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和勤勉尽

责的态度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一）报告期内会议出席情况 

/ 
董事会 

薪酬委 

员会 

审计及风

险委员会 

提名及管

治委员会 

战略及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 

股东

会 

其它

会议 

亲自出席次

数/应出席

次数 

11/11 6/6 5/5 5/5 不适用 5/5 6/6 

注：1.其它会议包括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董事长与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独

立董事参加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审计机构沟通会议； 

2.会议“亲自出席次数”包括现场出席和通过电话、视频参加会议。 

 

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公司于报告期内召开 11 次董事会

会议，召开 5 次股东会，本人依规按时出席公司组织召开的各项会议。

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等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重大事项均

履行了相关合法、有效的决策审批程序，所有议案均不存在损害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对审议事项，本人于会前充分准备并认真阅读文件资料，主动获

取相关信息，详细听取议案介绍，以客观、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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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提出相关独立意见和审阅意见。 

报告期内，对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其他会议审议的相关

议案均投了赞成票，无提出异议的事项，也无反对、弃权的情形，也

不存在行使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二）其它履职情况 

2025年度，本人同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及时了

解公司生产经营动态。在召开董事会及相关会议前，公司认真组织准

备会议资料并及时准确传递，充分保证了本人的知情权为本人更好的

履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大力支持，本人得以能较好的传递与公司董

事会、管理层以及上级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往来。本人在公司现场工

作的时间不少于 15 日，包括出席参与前述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以及

参与培训。 

1、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定期呈送包括公司运营情况报告、法律及

规则培训等资料，及时向本人通报证券相关重点工作和监管动态、资

本市场最新法规及信息动态。同时，在定期报告披露期间，提醒本人

履行保密义务，强化守法合规意识； 

2、在出席现场会议时，公司能够及时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汇

报公司运营情况，保障了独立董事知情权。在发表独立意见前，公司

能够提供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的专业意见和公司责任部门出具的专

项说明等资料，为发表意见提供了支持依据； 

3、公司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

方式及时进行推送，使本人能及时了解掌握公司情况，为决策提供了

重要参考依据； 

4、在公司的协调组织下，本人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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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关于独立董事后续培训的要求、积极参加合规管理及董监高规

范履职等各项培训，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由

公司中国律师组织的重大交易及关联交易内部培训、审计及风险委员

会专题培训等相关培训，并自学公司提供的培训资料完成学习。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在充分听取、了解经营层、中介机构对相关关联

交易的汇报和意见后，经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并参加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关联交易事项，认为公司涉及之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

务范围，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交

易事项公允、合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相对于关

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人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各关联交易事项。 

（二）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2025年，本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监督责任，会上与内部审计机构

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具体包括： 

1、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

经理进行审前沟通，审计人员进驻审计现场前，我们认真听取、审阅

了审计师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的工作计划及相关资料，就审计范围、

时间安排、审计计划、风险判断、审计重点等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

并对总体目标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2、在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过程中，我们就审计工作进展对审计机

构发函进行了书面督促，并与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沟通，认真督促审计师尽职尽责进行审计，确保如期出具审计报告。 

3、审计机构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本人听取了负责公司审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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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经理对 2025 年度审计基本情况、审定后基本

数据、关键审计事项、总体审计结论等相关事项的汇报，重点关注公

司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4、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同意审计机构认定的公司账务处理，认为

公司财务报告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德勤出具的审计意

见无异议，一致同意将审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本人注重参与公司投资者管理方面的工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通过参加公司股东会、关注公司定期业绩

说明会、关注上证 e 互动等平台和媒体报道，了解公司股东的想法、

股东的提问和市场关注的事项。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的

执行 

报告期内，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

财务信息，认为上述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对应报告期内经

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报告期内相关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

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本人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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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现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也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能够充分有效地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五）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及薪酬情况 

2025年度，根据工作需要，公司提名及管治委员会提名了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作为提名及管治委员会委员，在审阅上述候选

人个人简历基础上，就相关问题向有关人员作进一步了解询问，并就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进行认真审核并发表书面独立意见。 

2025 年度，薪酬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要求，组织实施绩效考核工

作。本人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与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相结

合的，符合公司组织绩效要求的薪酬体系，符合公平、公正、公允及

市场化的原则，因此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事项发表了同意通过的意

见。 

（六）股份激励的情形 

2025年 9 月 23日，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H 股

受限制股份计划〉的议案》，本人认为上述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对外担保的审议及实施情况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

担保情形；公司亦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7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股东所有承诺履行事项均按约定有效履行，

未出现公司及股东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 年任职期间，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遵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积极出席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相关审议

事项均进行认真审议，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生产经营及相关事

项提出了独立、客观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

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独立履职未受到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在此，本人对公司全体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在独立董事履

职过程中给予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2026年，本人将本着求真务实、谨慎勤勉的原则，独立、客观、

公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出

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断提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领导水

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在此祝愿洛阳钼业的前景更加美好！ 

 

洛阳钼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开国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1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顾红雨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坚持诚

信、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发

挥专业特长，对公司相关重大事项发表了客观、审慎、公正的事前认

可或独立意见，充分地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25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法律、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专业经验。

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任职情况如下： 

顾红雨：一九六八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

资格。一九九五年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就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先后担任审计员、审计经理、审计合伙人等职位。具备丰富的

审计、财务审慎性调查、企业集团发展策略规划以及财务软件规划应

用咨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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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年度履职概况 

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本人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和勤勉尽

责的态度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一）报告期内会议出席情况 

/ 
董事会 

薪酬委 

员会 

审计及风

险委员会 

提名及管

治委员会 

战略及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 

股东

会 

其它

会议 

亲自出席次

数/应出席

次数 

11/11 6/6 5/5 5/5 不适用 5/5 6/6 

注：1.其它会议包括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董事长与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独

立董事参加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审计机构沟通会议； 

2.会议“亲自出席次数”包括现场出席和通过电话、视频参加会议。 

 

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公司于报告期内召开 11 次董事会

会议，召开 5 次股东会，本人依规按时出席公司组织召开的各项会议。

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等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重大事项均

履行了相关合法、有效的决策审批程序，所有议案均不存在损害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对审议事项，本人于会前充分准备并认真阅读文件资料，主动获

取相关信息，详细听取议案介绍，以客观、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

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提出相关独立意见和审阅意见。 

报告期内，对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其他会议审议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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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均投了赞成票，无提出异议的事项，也无反对、弃权的情形，也

不存在行使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二）其它履职情况 

2025年度，本人同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及时了

解公司生产经营动态。在召开董事会及相关会议前，公司认真组织准

备会议资料并及时准确传递，充分保证了本人的知情权为本人更好的

履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大力支持，本人得以能较好的传递与公司董

事会、管理层以及上级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往来。本人在公司现场工

作的时间不少于 15 日，包括出席参与前述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以及

参与培训。 

1、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定期呈送包括公司运营情况报告、法律及

规则培训等资料，及时向本人通报证券相关重点工作和监管动态、资

本市场最新法规及信息动态。同时，在定期报告披露期间，提醒本人

履行保密义务，强化守法合规意识； 

2、在出席现场会议时，公司能够及时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汇

报公司运营情况，保障了独立董事知情权。在发表独立意见前，公司

能够提供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的专业意见和公司责任部门出具的专

项说明等资料，为发表意见提供了支持依据； 

3、公司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

方式及时进行推送，使本人能及时了解掌握公司情况，为决策提供了

重要参考依据； 

4、在公司的协调组织下，本人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

联交所关于独立董事后续培训的要求、积极参加合规管理及董监高规

范履职等各项培训，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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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国律师组织的重大交易及关联交易内部培训、审计及风险委员

会专题培训等相关培训，并自学公司提供的培训资料完成学习。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在充分听取、了解经营层、中介机构对相关关联

交易的汇报和意见后，经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并参加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关联交易事项，认为公司涉及之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

务范围，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交

易事项公允、合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相对于关

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人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各关联交易事项。 

（二）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2025年，本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监督责任，会上与内部审计机构

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具体包括： 

1、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

经理进行审前沟通，审计人员进驻审计现场前，我们认真听取、审阅

了审计师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的工作计划及相关资料，就审计范围、

时间安排、审计计划、风险判断、审计重点等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

并对总体目标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2、在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过程中，我们就审计工作进展对审计机

构发函进行了书面督促，并与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沟通，认真督促审计师尽职尽责进行审计，确保如期出具审计报告。 

3、审计机构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本人听取了负责公司审计工

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经理对 2025 年度审计基本情况、审定后基本

数据、关键审计事项、总体审计结论等相关事项的汇报，重点关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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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4、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同意审计机构认定的公司账务处理，认为

公司财务报告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德勤出具的审计意

见无异议，一致同意将审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本人注重参与公司投资者管理方面的工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通过参加公司股东会、关注公司定期业绩

说明会、关注上证 e 互动等平台和媒体报道，了解公司股东的想法、

股东的提问和市场关注的事项。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的

执行 

报告期内，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

财务信息，认为上述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对应报告期内经

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报告期内相关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

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本人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

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现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也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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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充分有效地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五）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及薪酬情况 

2025年度，根据工作需要，公司提名及管治委员会提名了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作为提名及管治委员会委员，在审阅上述候选

人个人简历基础上，就相关问题向有关人员作进一步了解询问，并就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进行认真审核并发表书面独立意见。 

2025 年度，薪酬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要求，组织实施绩效考核工

作。本人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与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相结

合的，符合公司组织绩效要求的薪酬体系，符合公平、公正、公允及

市场化的原则，因此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事项发表了同意通过的意

见。 

（六）股份激励的情形 

2025年 9 月 23日，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H 股

受限制股份计划〉的议案》，本人认为上述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对外担保的审议及实施情况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

担保情形；公司亦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股东所有承诺履行事项均按约定有效履行，

未出现公司及股东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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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任职期间，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遵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积极出席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相关审议

事项均进行认真审议，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生产经营及相关事

项提出了独立、客观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

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独立履职未受到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在此，本人对公司全体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在独立董事履

职过程中给予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2026年，本人将本着求真务实、谨慎勤勉的原则，独立、客观、

公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出

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断提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领导水

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在此祝愿洛阳钼业的前景更加美好！ 

 

洛阳钼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顾红雨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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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程钰 2025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人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

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坚持诚信、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发挥专业特长，对公司相关重大事项发表了客观、审慎、公

正的事前认可或独立意见，充分地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25年度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法律、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专业经验。个人工作

履历、专业背景以及任职情况如下： 

程钰：一九七五年出生，法学及金融双学士。二零一八年至今担任 Cameron 

Pace Group China合伙人及总裁。程先生在过去 25年里在全球顶尖的金融、科

技、文化传媒、矿业及地产等企业的管理、投资、并购及战略发展方面有着丰富

的经验和视野，并在摩根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瑞信银行、领盛基金及中星微

电子等机构出任重要岗位。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八年间，程先生担任公司独立非

执行董事，期间也曾担任非洲环境及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重要董事会成员，积极保

护非洲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二零二三年，程先生受邀出任香港生物科技协会的副

主席。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独立

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年度履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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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本人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和勤勉尽责的态度履

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报告期内会议出席情况 

/ 
董事会 

薪酬委 

员会 

审计及风

险委员会 

提名及管

治委员会 

战略及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 

股东

会 

其它

会议 

亲自出席次

数╱应出席

次数 

11/11 6/6 5/5 5/5 不适用 5/5 6/6 

注：1.其它会议包括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董事长与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

事参加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审计机构沟通会议； 

2.会议“亲自出席次数”包括现场出席和通过电话、视频参加会议。 

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公司于报告期内召开 11 次董事会会议，召开

5次股东会，本人依规按时出席公司组织召开的各项会议。本人认为：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等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合法、有效的决策审

批程序，所有议案均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对审议事项，本人于会前充分准备并认真阅读文件资料，主动获取相关信息，

详细听取议案介绍，以客观、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提出

相关独立意见和审阅意见。 

报告期内，对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其他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均投了

赞成票，无提出异议的事项，也无反对、弃权的情形，也不存在行使独立董事特

别职权的情况。 

（二）其它履职情况 

2025年度，本人同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动态。

在召开董事会及相关会议前，公司认真组织准备会议资料并及时准确传递，充分

保证了本人的知情权为本人更好的履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大力支持，本人得以

能较好的传递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以及上级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往来。本人在

公司现场工作的时间不少于 15 日，包括出席参与前述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以及

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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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定期呈送包括公司运营情况报告、法律及规则培训等

资料，及时向本人通报证券相关重点工作和监管动态、资本市场最新法规及信息

动态。同时，在定期报告披露期间，提醒本人履行保密义务，强化守法合规意识； 

2、在出席现场会议时，公司能够及时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汇报公司运营

情况，保障了独立董事知情权。在发表独立意见前，公司能够提供中介机构对相

关事项的专业意见和公司责任部门出具的专项说明等资料，为发表意见提供了支

持依据； 

3、公司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进

行推送，使本人能及时了解掌握公司情况，为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4、在公司的协调组织下，本人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关于

独立董事后续培训的要求、积极参加合规管理及董监高规范履职等各项培训，提

高自身的履职能力。报告期内，本人参加了由公司中国律师组织的重大交易及关

联交易内部培训、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专题培训等相关培训，并自学公司提供的培

训资料完成学习。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在充分听取、了解经营层、中介机构对相关关联交易的汇报

和意见后，经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并参加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关联交

易事项，认为公司涉及之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务范围，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具有

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交易事项公允、合法，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本人同意公司 2025年度各关联交易事项。 

（二）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2025 年，本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监督责任，会上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沟通，具体包括： 

1、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与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项目经理进行审

前沟通，审计人员进驻审计现场前，我们认真听取、审阅了审计师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的工作计划及相关资料，就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审计计划、风险判断、

审计重点等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对总体目标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2、在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过程中，我们就审计工作进展对审计机构发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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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面督促，并与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认真督促审计

师尽职尽责进行审计，确保如期出具审计报告。 

3、审计机构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本人听取了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注册会

计师及项目经理对 2025 年度审计基本情况、审定后基本数据、关键审计事项、

总体审计结论等相关事项的汇报，重点关注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履行了必要的

审计程序。 

4、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同意审计机构认定的公司账务处理，认为公司财务报

告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5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德勤出具的审计意见无异议，一致同意将审计报告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本人注重参与公司投资者管理方面的工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利益。通过参加公司股东会、关注公司定期业绩说明会、关注上证 e互

动等平台和媒体报道，了解公司股东的想法、股东的提问和市场关注的事项。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的执行 

报告期内，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

认为上述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

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对应报告期内经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报告期内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进行审计，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人认为公司已经

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发

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也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能够充分有效地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 

（五）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及薪酬情况 

2025 年度，根据工作需要，公司提名及管治委员会提名了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本人作为提名及管治委员会委员，在审阅上述候选人个人简历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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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关问题向有关人员作进一步了解询问，并就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

进行认真审核并发表书面独立意见。 

2025年度，薪酬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要求，组织实施绩效考核工作。本人认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与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符合公司组织绩效

要求的薪酬体系，符合公平、公正、公允及市场化的原则，因此对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事项发表了同意通过的意见。 

（六）股份激励的情形 

2025年 9月 23日，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H股受限制股份

计划〉的议案》，本人认为上述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对外担保的审议及实施情况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公司亦不存

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股东所有承诺履行事项均按约定有效履行，未出现公司

及股东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年任职期间，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积极出席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均进行认真审议，以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生产经营及相关事项提出了独立、客观的合理化意见和

建议，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独立履职未受到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在此，本人对公司全体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在独立董事履职

过程中给予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2026年，本人将本着求真务实、谨慎勤勉的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出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

提供参考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断提

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在此祝愿洛阳钼

业的前景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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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钼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程钰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603993                                              公司简称：洛阳钼业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结合本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

监督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2025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 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负责组

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

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发展战略。由于内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仅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

合理保证。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

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1. 公司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有效 □无效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3. 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4.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适用 √不适用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

的因素。 

5.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是否与公司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一致 

√是 □否  

6.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是否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一致 

√是 □否  

三.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一). 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 

1.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1）管理单位：集团公司总部等；（2）销售单位：洛阳销售公司、

鼎鸿贸易公司；（3）钼钨采选、冶炼单位：洛钼中国（含矿山公司、选矿一公司、选矿二公司、选矿三

公司、钨业选矿一公司、钨业选矿二公司、洛钼冶炼、洛钼钨业等）；（4）铜钴采选、冶炼、销售单位：

刚果(金)TFM、刚果（金）KFM；（5）铌磷采选、冶炼、销售单位：洛钼巴西；(6)金属贸易单位：IXM S.A.、

IXM Peru S.A.、埃珂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7）酒店管理单位：CMOC洛阳国际大酒店；（8）投资控

股单位：洛钼控股。 

 

2. 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占比： 

指标 占比（%）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之比 97.55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之比 99.20 

 

3.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 

被评价单位的各项经济业务和事项: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资金

活动、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销售业务、研究与开发、工程项目、担保业务、业务外包、财务报告、全

面预算、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传递、信息系统、成本管理、费用管理等。 

4. 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 

本年度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工程项目、资产管理、采购业务、人力资源、资金活动、销

售业务、合同管理、成本管理、费用管理等。 

5.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是否存

在重大遗漏 

□是 √否  

6. 是否存在法定豁免 

√是 □否  

本年度，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问题

解答》（2011年第1期，总第1期)的相关豁免规定，未将2025年6月24日，完成100%股权收购的Lumina Gold 

Corp.纳入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7. 其他说明事项 

无 

(二).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手册》、

《内部控制评价手册》，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1. 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调整 

□是 √否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

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

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潜在影响或财产

损失 

大于或等于合并财务报表

税前利润的 10% 

大于或等于合并财务报表

税前利润的 6%，但小于

10% 

小于合并财务报表税前利

润的 6% 

 

说明: 

根据缺陷对合并财务报表税前利润的影响划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1）发现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财务报告构成重大影响的舞弊行为；（2）发

现更改已公布的财务报告，以反映对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纠正；（3）注册

会计师发现当期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发现该错

报；（4）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5）内部

控制评价中发现的重大缺陷在经过合理的时间后，并未加以纠正；（6）重要业务缺

乏制度控制或制度系统性失效。 

重要缺陷 （1）未依照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2）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

施；（3）对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处理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

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4）对于期末财务报告编制过程的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缺

陷且不能合理保证编制的财务报表达到真实、准确的目标；（5）内部控制评价中发

现的重要缺陷在经过合理的时间后，并未加以纠正。 

一般缺陷 未达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认定标准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说明： 

根据缺陷的性质、影响程度划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 

3.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潜在影响或财产

损失 

大于或等于合并财务报表

税前利润的 10% 

大于或等于合并财务报表税

前利润的 6%，但小于 10% 

小于合并财务报表税前

利润的 6% 

 



说明： 

根据缺陷对合并财务报表税前利润的影响划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1）缺乏民主决策程序； 

（2）决策程序导致重大失误； 

（3）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并受到处罚； 

（4）中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流失严重； 

（5）媒体频现负面新闻，涉及面广； 

（6）重要业务缺乏制度控制或制度体系失效； 

（7）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未得到整改。 

重要缺陷 （1）民主决策程序存在但不够完善； 

（2）决策程序导致出现一般失误； 

（3）违反企业内部规章，形成损失； 

（4）关键岗位业务人员流失严重； 

（5）媒体出现负面新闻，波及局部区域； 

（6）重要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 

（7）内部控制重要或一般缺陷未得到整改。 

一般缺陷 （1）效率不高，违反内部规章，但未形成损失； 

（2）一般岗位业务人员流失严重； 

（3）媒体出现负面新闻，但影响不大； 

（4）一般业务制度或系统存在缺陷； 

（5）一般缺陷未得到整改。 

 

说明： 

根据缺陷的性质、影响程度划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 

(三).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1.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1.2.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1.3. 一般缺陷 

无 

1.4.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 

□是 √否  

 



1.5.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

缺陷 

□是 √否  

 

2.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2.1.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2.2.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2.3. 一般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一般缺陷，公司已采取纠正措施，积极进行整改，对公司内

部控制体系运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4.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 

□是 √否  

2.5.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要缺陷 

□是 √否  

四. 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1. 上一年度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本年度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及下一年度改进方向 

√适用 □不适用  

2025年，公司立足全球化矿业运营布局，持续健全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内控与风控机制

整体运行平稳有效，未发生重大内控缺陷。在本年度内控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一些有待解决的一般缺陷，

例如：工程预算及成本管控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员工加班管理需进一步规范、仓储及物流管理仍需持

续完善等，反映出公司长效管理机制仍需巩固。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已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主体，细化整改举措，推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下一步，

公司将以强化全球风险管控、提升内控治理质效为导向，持续深化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加快运用数字化

工具搭建内控缺陷整改追踪系统，实现整改任务线上管理、过程实时跟踪、逾期智能预警，逐步替代传

统人工线下催办模式，全面提升整改效率与管理透明度，推动内控、风险管理与全球业务深度融合，为

公司全球化稳健运营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已经董事会授权）：刘建锋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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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的规定，本着勤勉尽

责的原则，在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内控制度、监督

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评价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等方面均发表

了相关意见或建议。现将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如下： 

一、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基本情况 

2025年 5 月 3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同意将审计及

风险委员会成员调整为顾红雨女士、程钰先生、王开国先生；由顾红

雨女士担任委员会主任。上述人员均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

够胜任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的工作。 

二、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5 年度会议召开情况 



2 

 

2025 年度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积极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年度内共

计召开 5次会议，全体委员均以现场或通讯方式亲自出席了会议。审

议事项如下： 

召开日期 涉及事项 

2025 年 1月 22日 

1、 审议关于本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本公司开展 2025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 

2025 年 3月 21日 

1、审议关于本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本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24年度会计及财务职能方面资源情况报告》

的议案； 

5、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年度履职

情况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专项说明》的议案； 

7、审议关于本公司关联方清单的议案； 

8、审议关于本公司聘任 202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5年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5 年 4月 25日 

1、 审议关于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本公司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 

2025 年 8月 22日 
1、 审议关于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本公司更新《关联方清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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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月 23日 1、审议关于本公司《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三、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报告期内，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和《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要求，本着勤勉尽责的

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监督、核查和沟

通工作，重点关注了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 

（一）我们对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进行了评估：德勤

为公司董事会聘用的审计机构，其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并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参与年审的德勤人员均具备实施

审计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在审计过程中认真负

责并保持了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能够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按

照计划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审计任务。 

（二）在德勤审计人员进驻审计现场前，我们认真听取、审阅了

德勤对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审计的工作计划及相关资料，就审计的

总体策略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并与德勤协商了相关工作的总体时

间安排。 

（三）在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过程中，我们就审计工作进展对德勤

发函进行了书面督促，并与其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

沟通。德勤按照审计程序，依据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企业遵守内

控制度的情况、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进行了审计，在约定

时限内完成了所有审计程序，向审计及风险委员会提交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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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在德勤出具 2025 年年度审计报告初

步审计意见后，我们审阅了经其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重

点关注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会同独立董事

与德勤在无管理层参加的单独沟通会议中进行了充分沟通。我们同意

德勤认定的公司账务处理，认为公司财务报告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并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对德勤出具的审计意见无异议，一致同意将审计报告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我们认为德勤在为公司提供的审计服务工作中，能够恪尽

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经审核 2025 年度德勤的

聘用条款和审核费用，公司实际支付德勤 2025 年度审计费与公司所

披露的审计费用情况相符。为保持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根据

公司目前的规模和审计工作业务量，我们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续聘德

勤为公司 2026 年审计机构的建议。 

四、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5 年度其他工作履职情况 

（一）指导内部审计工作，审阅内控评价报告。报告期内，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等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我们审阅、听取

了公司内控内审部 2025 年主要工作及 2026 年工作计划的汇报。为完

善公司内控制度、梳理公司业务流程，我们督促公司内控内审部组织

内控自我评价工作和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活动，促使各单位、

部门有效落实内部控制措施，以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我们

审阅了公司《洛阳钼业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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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度的内部控制情况，不存在重大和重要缺陷，同

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报告期内，我们认

真审阅了公司季报、半年度、年度财务报告，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报告

是真实的、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相关的欺诈、舞弊行为及重大错报

的情况，且公司也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调整、重大会计政策、涉及重

要会计判断的事项、导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 

（三）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各项法

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以及内部管理制度，股东会、董事会、经

营层规范运作，切实保障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

公司的内部控制实际运作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

治理规范的要求。 

（四）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

沟通。报告期内，为更好的促使德勤和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

部门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我们在听取了双方的诉求意见后，积极进

行了相关协调工作，以求达到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相关审计工作。 

（五）公司财务资源和内控管理。公司已对内部监控制度的有效

性进行了检讨，包括资源是否充足、公司会计及财务申报员工的资格、

经验以及彼等的培训课程及预算，我们于检讨期间尚未发现任何主要

问题。对以上所有事项的检讨结果我们均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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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我们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要求，严格按照公司

《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工作细则》职责及权限，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的

履行了审计及风险委员会的职责。2026 年度审计及风险委员会将更

加恪尽职守，密切关注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审计及风险委员

会的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洛阳钼业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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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3         证券简称：洛阳钼业        公告编号：2026-018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95.72亿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5.8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业务拓展、项目建设、生产经营、

并购重组等资金需求，置换存量到期融资，进一步提升决策效率与整体运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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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更新本公司 2026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向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公司拟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或控股子

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提

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 750亿，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

的担保额度为 150亿。签署担保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

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

银行资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衍

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资产负债率在 70%以

上或以下的全资或控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 

2、向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为保证联/合营公司持续经营资金使用，公司拟向富川公司及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分别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以及 2 亿人民币的融资担保（以实

际在履行的担保金额为准），额度有效期至 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3、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IXM 向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的额度预计 

公司全资子公司 IXM  Holding  S.A.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成员单位(以

下简称“IXM”)系全球行业内知名的有色金属贸易公司，其主要交易对象包括铜、

铅、锌精矿和铜、锌等精炼金属以及少量贵金属精矿和钴等副产品，尤其是深度

参与精矿和精炼金属交易。在精矿和精炼金属交易中，IXM 在履行必要的决策和

评估程序后存在向其精矿及精炼金属供应商（通常为矿业公司和冶炼厂）申请的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情形，该情形属于行业内金属贸易中较为常见的商业安排。 

为便于 IXM该等业务的持续、稳定开展，IXM拟于 3亿美元（或等值外币）余额

额度内为其供应商提供该等担保。 

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

人士）于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上述担保的相关事宜，包括确定具体担保金

额、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决定担保的调剂使用等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相关的其他一



3 
 

切事项，担保授权额度有效期自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

日。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明细请见下表，公司将视实际业务需求在担保额度授权

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是 否

有 反

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销售有限

公司 

100% 97.68% 
62.2 亿

元人民

币 

110 亿

元人

民币 
13.34% 否 否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钨业有限

公司 

100% 81.08% 
16.76
亿元人

民币 

50 亿

元人

民币 
6.07% 否 否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CMOC DRC 
Limited 100% 77.89% 

2.07 亿

元人民

币 

6 亿元

人民

币 
0.30% 否 否 

CMOC 
Limited 

Odin 
Mining Sel 

Ecuador 
S.A. 

100% 313.79% 0 
105 亿

元人

民币 
12.74% 否 否 

CMOC 
Limited 

CMOC 
Fortune 
Limited 

100% 200% 0 
10 亿

元人

民币 
1.21% 否 否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CMOC 
Capital 
Limited 

100% 0% 
83 亿元

人民币 

224 亿

元人

民币 
27.17% 否 否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董禾

商贸有限

公司 
100% 96.66% 

2.57 亿

元人民

币 35 亿

元人

民币 
4.25% 否 否 

海南钼兴

商贸有限

公司 
100% 84.40% 

2.63 亿

元人民

币 
IXM 

Holding 
S.A. 

IXM 各子

公司 
100% / 

78.73
亿元人

民币 

210 亿

元人

民币 
25.47%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鼎鸿

贸易有限

公司 
100% 57.29% 

8.84 亿

元人民

币 

30 亿

元人

民币 
3.64% 否 否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澳邑

德贸易有

限公司 
100% 29.67% 

16.59
万元人

民币 

5 亿元

人民

币 
0.61% 否 否 

IXM 
Holding 

S.A. 

IXM 各子

公司 
100% / 

25.65
亿元人

民币 

115 亿

元人

民币 
9.10% 否 否 

二、对合营、联营企业 



4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富川

矿业有限

公司 
55% 56.36% 

4.09 亿

元人民

币 

10 亿

元人

民币 
1.21% 否 是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30% 30.10% 
1.68 亿

元人民

币 

2 亿元

人民

币 
0.20% 否 

否（同

比例） 

三、对第三方企业 
IXM 

Holding 
S.A. 

第三方供

应商 
0% / 0 

3 亿美

元 
2.52% 否 否 

 
注：1、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全资子

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2、富川矿业以其持有的上房沟钼矿采矿权（证号：C1000002011073120115610）抵押给公司，针对公司提

供的担保责任进行反担保，该等反担保责任不得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如出现公司为富川矿业承担担保合同

项下的担保责任之情形，在公司已因履行该担保义务而向债权人支付相关款项的前提下，公司有权向相关

机关申请实现采矿权抵押权，并从经处置的采矿权所得中依法受偿。 

3、以上数据按 2026 年 3 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 美元兑人民币 6.9141元折算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及担

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事项多数系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及合营公司开展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

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

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将部分担保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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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按2026年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9141

元折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95.72 亿元（其中对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89.9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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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司注册号码 

法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41032457762722X6 

法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钨业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410324664687095W 

法人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410300MA46GLPU94 
法人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310000MA1H3AH9X4 
法人 海南钼兴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460100MA7FMBX89C 
法人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91310114MA1GW9PYX2 
法人 CMOC Fortune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CMOC Limited 100% 3088548 
法人 CMOC Capital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CMOC Limited 100% 2001064 
法人 Odin Mining Del Ecuador S.A. 全资子公司 CMOC Limited 100% 1791272676001 
法人 CMOC DRC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洛阳钼业 100% 2406685 

法人 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 其他：合营公司 
洛阳钼业 55% 

洛阳产融集团有限公司 45% 
914103247538954942 

法人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其他：联营公司 洛阳钼业 30% 8120214280466 
法人 IXM S.A.及 IXM 下属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IXM Holding S.A. 100% CHE-112.890.100 

 

被担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销售

69.31 亿人

民币 
67.70 亿人

民币 
1.61 亿人民

币 
91.61 亿人

民币 
0.67 亿人民

币 
25.41 亿人

民币 
24.42 亿人

民币 
0.98 亿人民

币 
55.36 亿人

民币 
0.31 亿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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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钨业

有限公司 

20.77 亿人

民币 
16.84 亿人

民币 
3.93 亿人民

币 
17.87 亿人

民币 
0.44 亿人民

币 
6.91 亿人民

币 
5.44 亿人民

币 
1.47 亿人民

币 
13.99 亿人

民币 
0.42 亿人民

币 

洛阳鼎鸿贸

易有限公司 
20.02 亿人

民币 
11.47 亿人

民币 
8.54 亿人民

币 
47.66 亿人

民币 
1.15 亿人民

币 
22.86 亿人

民币 
15.39 亿人

民币 
7.48 亿人民

币 
52.44 亿人

民币 
0.14 亿人民

币 
上海董禾商

贸有限公司 
32.90 亿 
人民币 

31.8 亿 
人民币 

1.1 亿 
人民币 

25.26 亿 
人民币 

9.52 亿 
人民币 

40.61 亿 
人民币 

39.84 亿 
人民币 

0.78 亿 
人民币 

20.09 亿 
人民币 

9.86 亿 
人民币 

海南钼兴商

贸有限公司 
21.79 亿 
人民币 

18.39 亿 
人民币 

3.4 亿 
人民币 

12.05 亿 
人民币 

4.25 亿 
人民币 

24.74 亿 
人民币 

22.09 亿 
人民币 

2.65 亿 
人民币 

24.63 亿 
人民币 

5.18 亿 
人民币 

上海澳邑德

贸易有限公

司 

2.09 亿 
人民币 

0.62 亿 
人民币 

1.47 亿 
人民币 

14.91 亿 
人民币 

0.55 亿 
人民币 

2.95 亿 
人民币 

2.04 亿 
人民币 

0.91 亿 
人民币 

33.87 亿 
人民币 

561 万 
人民币 

CMOC 
Fortune 
Limited 

30 美元 60 美元 负 30 美元 0 负 30 美元 NA NA NA NA NA 

CMOC 
Capital 
Limited 

0 127 万美元 
负 127 万美

元 
0 0 0 127 万美元 

负 127 万美

元 
0 -7.47 美元 

Odin Mining 
Del Ecuador 

S.A. 

0.29 亿 
美元 

0.91 亿 
美元 

负 0.63 亿 
美元 

0 
负 558 万 

美元 
0.72 亿 
美元 

0.70 亿 
美元 

212 万 
美元 

6,697 
美元 

负 86 万 
美元 

CMOC DRC 
Limited 28.5 亿美元 22.2 亿美元 6.3 亿美元 0 9.9 亿美元 29 亿美元 21.4 亿美元 7.6 亿美元 0 1.3 亿美元 

洛阳富川矿

业有限公司 
11.48 亿人

民币 
6.47 亿人民

币 
5.01 亿人民

币 
0.68 亿人民

币 
0.12 亿人民

币 
11.64 亿人

民币 
9.71 亿人民

币 
1.93 亿人民

币 
13.7 亿人民

币 
6.69 亿人民

币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17.61 亿 
美元 

5.3 亿 
美元 

12.3 亿 
美元 

11.26 亿 
美元 

2.7 亿 
美元 

17.69 亿 
美元 

8.04 亿 
美元 

9.65 亿 
美元 

9.76 亿 
美元 

2.02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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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年

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5年度

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

息） 

2025年度

往来资金

的利息

（如有） 

2025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年期

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上海商聚实业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

款 
648 53 - - 701 

租赁保证

金 

经营性往

来 

上海匀盛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

款 
256 - - - 256 

租赁保证

金 

经营性往

来 

上海匀安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

款 
36 3 - - 39 

物业保证

金 

经营性往

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洛阳鼎鸿贸易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208 100,000 23 (100,000) 231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洛阳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22,436 - 468 - 22,904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施莫克(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72,088 323,799 2,072 (362,483) 35,476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洛阳钼业控股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582,134 196 1,118 (578,403) 5,045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洛阳钼业(香

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11,655 - - (11,655) -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栾川县九扬矿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12,588 - - - 12,588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华越镍钴(印

尼)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其他反映

占用实质

科目 
41,070 - - (912) 40,158 借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华越镍钴(印

尼)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4,796 - 5,622 (392) 20,026 借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华越镍钴(印

尼)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预付款项 2,343 33,712 - (35,440) 615 货款 

经营性往

来 

栾川县启兴矿

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

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3 - - (13) - 

流动资金

拆借 

非经营性

往来 

RESOURCE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B.V. 

联营公司 

其他反映

占用实质

科目 
732 1,390 - - 2,122 借款 

非经营性

往来 

RESOURCE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B.V.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

款 
- - 90 - 90 借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洛阳富川矿业

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

公司 
应收账款 435 3,209 - (2,719) 925 

货款和服

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洛阳富川矿业

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

公司 

其他应收

款 
39 607 - (588) 58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栾川县富兴选

矿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

公司 
应收账款 - 47 - (44) 3 

货款和服

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栾川县富兴选

矿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的子

公司 

其他应收

款 
18 18 - (35) 1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洛阳豫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 560 - (561) 1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洛阳豫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

款 
- 3,910 - (3,910) -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公司股东及其

子公司 
应收账款 9,242 235,004 - (244,214) 32 货款 

经营性往

来 

Lualaba 

Power SA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 4,108 - (674) 3,434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Lualaba 

Power SA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

款 
- - 128 - 128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Lualaba 

Power SA 
联营企业 预付款项 1,438 1,374 - - 2,812 服务费 

经营性往

来 

总计 / / / 772,177 707,990 9,521 (1,342,043) 147,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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